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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 港  中 區  
昃 臣 道  8號  
立 法 會 大 樓  
立 法 會 衞 生 事 務 委 員 會 秘 書  
蘇 美 利 小 姐  
 
 
 
蘇 小 姐 ：  

 

 

2007年 11月 12日立法會衞生事務委員會會議  

中醫註冊的進度報告  

 
 在 2007年 11月 12日 的 衞 生 事 務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， 政 府 匯 報

了 中 醫 註 冊 的 進 度 。 委 員 要 求 當 局 向 香 港 中 醫 藥 管 理 委 員 會 （ 管

委 會 ） 轄 下 的 中 醫 組 轉 達 委 員 的 兩 項 意 見 ： 第 一 ， 中 醫 的 紀 律 機

制 應 更 公 開 和 透 明 ； 及 第 二 ， 應 讓 廈 門 大 學 與 香 港 公 開 大 學 以 及

香 港 專 業 進 修 學 院 與 暨 南 大 學 合 辦 的 兩 個 兼 讀 制 中 醫 學 位 課 程 的

畢 業 生 參 加 中 醫 執 業 資 格 試 。 此 外 ， 委 員 也 希 望 得 知 把 中 醫 執 業

資 格 試 輔 助 課 程 納 入 持 續 進 修 基 金 資 助 課 程 名 單 一 事 的 最 新 情

況 。 現 謹 回 覆 如 下 ：  
 
中 醫 紀 律 機 制 的 透 明 度  

 
 中 醫 組 及 管 委 會 分 別 於 2007年 12月 13日 及 2008年 1月 24
日 的 會 議 上 考 慮 了 衞 生 事 務 委 員 會 委 員 的 意 見 。 中 醫 組 根 據 《 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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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 藥 條 例 》 、 《 香 港 註 冊 中 醫 專 業 守 則 》 以 及 《 表 列 中 醫 守 則 》

訂 明 的 程 序 ， 處 理 中 醫 師 違 反 中 醫 專 業 守 則 的 執 業 行 為 及 進 行 紀

律 研 訊 。 除 非 研 訊 雙 方 提 出 充 分 的 理 由 ， 否 則 紀 律 研 訊 會 以 公 開

形 式 進 行 ， 任 何 公 眾 人 士 均 可 出 席 整 個 研 訊 過 程 。  
 
 根 據 《 中 醫 藥 條 例 》 ， 經 中 醫 組 研 訊 後 被 裁 定 控 罪 成 立

的 註 冊 中 醫 可 被 除 名 、 譴 責 或 警 告 。 中 醫 組 會 按 《 中 醫 藥 條 例 》

的 規 定 ， 於 憲 報 刊 登 註 冊 中 醫 被 中 醫 組 紀 律 制 裁 的 命 令 ， 亦 會 透

過 管 委 會 網 站 公 布 有 關 命 令 及 決 定 。 《 表 列 中 醫 守 則 》 訂 明 違 反

守 則 的 表 列 中 醫 可 被 除 名 ， 而 中 醫 組 會 就 表 列 中 醫 被 除 名 的 決 定

刊 憲 公 布 ， 也 會 把 表 列 中 醫 被 裁 定 違 規 的 情 況 紀 錄 在 案 。 中 醫 組

認 為 目 前 的 紀 律 機 制 是 公 開 和 透 明 的 。  
 
中 醫 執 業 資 格 試 認 可 課 程  

 
 就 着 廈 門 大 學 與 香 港 公 開 大 學 以 及 香 港 專 業 進 修 學 院 與

暨 南 大 學 合 辦 的 兼 讀 制 中 醫 學 位 課 程 ， 中 醫 組 及 管 委 會 考 慮 了 以

下 幾 點 ：  
 
(i) 該 兩 個 課 程 並 非 五 年 全 時 間 制 的 中 醫 本 科 學 位 課 程 ， 因

此 不 符 合 中 醫 組 認 可 課 程 的 基 本 要 求 ；  
 
(ii) 中 醫 組 在 考 慮 是 否 認 可 該 兩 個 兼 讀 制 課 程 的 過 程 中 ， 已

按 法 例 所 賦 予 的 權 力 履 行 其 責 任 ， 並 小 心 考 慮 了 所 有 有

關 情 況 ；  
 

(iii) 中 醫 組 已 應 開 辦 該 兩 個 課 程 的 院 校 的 要 求 作 出 多 次 討

論 ， 並 向 有 關 院 校 詳 細 解 釋 其 決 定 ； 及  
 
(iv) 容 許 在 2002 年 或 以 前 入 讀 香 港 大 學 及 香 港 浸 會 大 學 兼 讀

制 中 醫 學 位 課 程 的 學 生 ， 在 圓 滿 地 完 成 課 程 之 後 可 以 參

加 中 醫 執 業 資 格 試 ， 是 一 個 特 別 及 一 次 性 的 安 排 ， 不 應

擴 展 至 其 他 兼 讀 制 中 醫 學 位 課 程 ， 尤 其 是 非 本 地 課 程 。

以 上 政 策 曾 經 在 有 關 的 司 法 覆 核 案 件 中 經 法 庭 審 議 ， 並

獲 得 接 納 和 認 同 。  
 
 為 了 確 保 本 港 中 醫 的 專 業 水 平 ， 以 及 保 障 市 民 的 健 康 和

安 全 ， 中 醫 組 及 管 委 會 認 為 須 維 持 認 可 課 程 須 為 五 年 全 時 間 制 的

規 定 ， 目 前 並 無 計 劃 豁 免 或 更 改 其 認 可 課 程 的 基 本 要 求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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協 助 表 列 中 醫 準 備 中 醫 執 業 資 格 試  

 
 我 們 現 正 與 勞 工 及 福 利 局 和 教 育 局 研 究 將 輔 助 表 列 中 醫

應 考 中 醫 執 業 資 格 試 的 收 費 課 程 納 入 持 續 進 修 基 金 資 助 課 程 名 單

的 建 議 的 可 行 性 。 待 相 關 討 論 有 結 果 時 ， 我 們 會 再 向 委 員 匯 報 。  
 
 
 
 食 物 及 衞 生 局 局 長  

(林 雅 雯             代 行 ) 

 
 
二 零 零 八 年 二 月 十 二 日  
 
 
副 本 送 ： 衞 生 署 署 長  (經 辦 人 ： 趙 佩 燕 醫 生 ) 


